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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零 零 八 年 六 月 三 日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葵 青 區 議 會  

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 
第 二 次 會 議 議 程 （ 二 零 零 八 ／ 零 九 ） (會 後 修 訂 本 ) 

 
時 間  

 
議 程

編 號  

議   題  

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1 通 過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第 一 次 特 別 會 議 記 錄 （ 二 零 零 八 ／ 零

九 ） 和 第 一 次 會 議 記 錄 （ 二 零 零 八 ／ 零 九 ）  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7/ 2008-2009 號 ) 
 

  討 論 事 項  
 

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五 分  2 檢 討 現 行 擠 迫 戶 政 策 及 增 加 改 善 居 住 空 間 調 遷 配 額  
(由 梁 玉 鳳 議 員 提 出 )  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8 及 8a/ 2008-2009 號 ) 
 
動 議：“ 葵 青 區 議 會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強 烈 要 求 房 委 會 增 加 每

年 『 改 善 居 住 空 間 的 調 遷 』 配 額 ＂  
(由 梁 玉 鳳 議 員 動 議 ， 梁 耀 忠 議 員 、 梁 志 成 議 員 、 黃 潤 達 議

員、李 志 強 議 員、黃 耀 聰 議 員、盧 慧 蘭 議 員、周 奕 希 議 員 、

林 紹 輝 議 員、梁 國 華 議 員、吳 劍 昇 議 員、徐 生 雄 議 員、黃 炳

權 議 員 、 王 雪 盈 議 員 和 議 )  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8b / 2008-2009 號 ， 修 訂 ) 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8c /  2008-2009 號 ) 
 
動 議：“ 葵 青 區 議 會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強 烈 要 求 房 委 會 將 居 住

密 度 低 於 每 人 8 平 方 米 的 公 屋 住 戶 納 入 改 善 居 住 空 間 調 遷

計 劃，並 要 求 在 葵 青 區 內 新 建 的 公 屋 撥 出 更 多 單 位 供 葵 青 區

公 屋 居 民 申 請 ＂  
(由 梁 偉 文 議 員 動 議 ， 潘 志 成 議 員 、 羅 競 成 議 員 、 梁 子 穎 議

員、林 翠 玲 議 員、麥 美 娟 議 員、李 志 強 議 員、梁 廣 昌 議 員 、

雷 可 畏 議 員 、 譚 惠 珍 議 員 、 徐 曉 杰 議 員 、 黃 耀 聰 議 員 、 方  
平 議 員 、 許 建 芹 議 員 、 黎 名 橞 女 士 和 劉 明 堅 先 生 和 議 )  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8d/ 2008-2009 號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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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資 料 文 件  
 

下 午 三 時 零 五 分  3 葵 涌 及 青 衣 區 房 屋 事 務 報 告  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9/ 2008-2009 號 ) 
 

下 午 三 時 十 分  4 房 屋 署 對 區 內 各 房 屋 事 務 統 計 數 字 及 進 度 報 告  
(二 零 零 八 年 三 月 至 四 月 ) 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10/ 2008-2009 號 ) 
 

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5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對 區 內 各 項 房 屋 事 務 統 計 數 字 及 進 度 報 告  
(二 零 零 八 年 三 月 至 四 月 ) 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11/ 2008-2009 號 ) 
 

  報 告 事 項  
 

 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 

下 午 三 時 二 十 分  6 (i)  公 屋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 
(沒 有 文 件 提 交 )  

 
  ( i i)  私 人 樓 宇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 

(房 屋 事 務 文 件 第 12/ 2008-2009 號 ) 
 

下 午 三 時 二 十 五 分  7 其 他 事 項  
  

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分  8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二 零 零 八 年 八 月 五 日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 

 
(備 註：每 位 委 員 就 每 項 議 題 參 與 討 論 或 辯 論 的 次 數 為 不 多 於 兩 次，而 每 次 發 言 時 限

不 多 於 兩 分 鐘 。 ) 
 
葵 青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二 零 零 八 年 六 月  


